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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食品安全
合规经营指南

为规范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销售行为，指导其依法合规经营，

保证进入批发、零售市场后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，青岛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坚持“服务型执法”理念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

品安全法》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《青

岛市畜禽屠宰管理条例》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肉和肉制品经营卫

生规范》（GB 20799-2016）、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关于食用农

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食药监食监

二〔2016〕72 号）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

文件，制定本指南。

一、设施设备

（一）应当具有与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销

售和贮存场所，保持环境整洁，不得设在易受到污染的区域，与

粪坑、污水池、暴露垃圾场（站）、旱厕等有毒、有害场所以及

其他污染源保持 25 米以上的距离，防止交叉污染。

具有与销售的食用农产品相适应的销售和贮存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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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当具有与销售的食用农产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销

售设备或者设施，以及消毒、采光、照明、通风、防腐、防尘、

防蝇、防鼠、防虫等设备或设施。销售生鲜食用农产品，不得使

用对食用农产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造成明显改变的照明等

设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的感官认知。

（三）销售冷藏、冷冻食用农产品的，应当配备与销售品种

相适应的冷藏、冷冻设施，并符合保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所需

要的温度、湿度和环境等特殊要求。

防蝇设施 防鼠设施

照明设施 通风设施



— 3 —

（四）对场地以及使用的容器、工具和设备及时清理和定期

消毒。

销售和贮存场所环境、设施、设备等不符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

要求的；销售、贮存和运输对温度、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用农产品，

未配备必要的保温、冷藏或者冷冻等设施设备并保持有效运行的；贮

存期间未定期检查，及时清理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或者感

官性状异常的食用农产品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

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（依据

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）

配备冷藏、冷冻设施

及时清理、定期消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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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使用经过年检合格的计量器具进行经营。

（六）经营者在使用计量器具中，不得破坏计量器具铅封。

电子秤上的铅封

经营者使用不合格的计量器具，破坏计量器具准确度或者伪

造数据，破坏铅签封，给国家和消费者造成损失的，责令其赔偿

损失，没收计量器具和全部违法所得，可并处以 2000 元以下的罚

款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。（依据《集贸

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》第六条）

年检电子秤合格证

属于强制检定范围的计量器具，未按照规定申请检定或者检

定不合格继续使用的，责令停止使用，可以并处罚款。（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第二十五条规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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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进货查验

（一）采购食用农产品，应当按照规定查验相关证明材料，

不符合要求的，不得采购。

（二）不得采购和销售无可溯源凭证的食用农产品。以下材

料可视为可溯源凭证：1.购货凭证；2.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；

3.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；4.与供货者签订的食用农产品采

购协议；5.收购食用农产品时填写并经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签章确

认的能够证明食用农产品信息的凭证。6.其他可以追溯到食用农

产品来源的凭证。

（三）采购下列食用农产品应当索要产品质量合格证明:

1.畜禽产品

（1）猪、牛、羊、马、驴、骡、兔、鹿、鸡、鸭、鹅、鸽、

鹌鹑等已实施屠宰检疫的畜禽产品，应当具有同一批次动物产品

可溯源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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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疫合格证明;

（2）生猪产品以及山东省区域内屠宰厂（场）屠宰的牛、

羊、驴、兔、鸡、鸭、鹅产品应当具有同一批次肉品品质检验合

格证明。

（3）其他畜禽产品按照规定需要检验的，应当提供肉品品

质检验合格证明。

2.进口食用农产品。采购进口食用农产品的，应当提供出海

关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等文件。

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

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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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实施承诺达标合格证管理的食用农产品。食用农产品生产

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生产的蔬菜（含人工种植的食用菌）、水

果、茶鲜叶、畜禽（活畜活禽）、禽蛋、养殖水产品，应提供食

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。从事食用农产品收购的单位或者个人

对其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混装或者分装后销售的，应当按照规定开

具承诺达标合格证。

（四）除生产者或者供货者出具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外，以下

材料可视为产品质量合格证明:

1.食用农产品生产者的自检合格、委托检测合格、内部质量

控制合格等合格证明。

2.有关部门出具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合格证明、检验检疫

合格证明。

3.有效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标签。

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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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国家认可的检测机构出具的对同一批次农产品的质量检

验合格报告。

（五）应当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索取并留存

食用农产品进货凭证，并核对供货者等有关信息。进货查验应如

实记录食用农产品名称、数量、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、地址、

联系方式等内容，并保存相关凭证。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

于 6 个月。

食用农产品自检合格证明

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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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禁止销售

禁止销售者采购、销售有以下情形的食用农产品：

（一）使用国家禁止的兽药和剧毒、高毒农药，或者添加食

品添加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的；

（二）致病性微生物、农药残留、兽药残留、生物毒素、重

金属等污染物质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含量超过食品安

全标准限量的；

（三）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；

（四）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、污秽不洁、混有异

物、掺假掺杂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；

销售者未按要求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，或者未按

要求索取进货凭证的；销售者采购、销售按规定应当检疫、检验的

肉类或进口食用农产品，未索取或留存相关证明文件的；由县级以

上人民政府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

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责令停产停业，

直至吊销许可证。（依据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

办法》第三十九条第一、二款；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六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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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兽、水产动物肉

类或者其制品；

（六）所有品种的野生河鲀、河鲀活鱼和未经加工的河鲀整

鱼；

（七）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，或者未经

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；

（八）使用的保鲜剂、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和包装材料等食

霉变的大米腐败的水果

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

病死、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禽、畜、兽、水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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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相关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；

（九）被包装材料、容器、运输工具等污染的；

（十）标注虚假生产日期、保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；

（十一）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销售的；

（十二）标注虚假的食用农产品产地、生产者名称、生产者

地址，或者标注伪造、冒用的认证标志等质量标志的；

（十三）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准的。

四、贮存

（一）销售者贮存食用农产品，应当定期检查，及时清理腐

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或者感官性状异常的食用农产品。

贮存对温度、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用农产品，应当具备保温、

冷藏或者冷冻等设施设备，并保持有效运行。

有上列情形之一，尚不构成犯罪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

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，并可以没

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物品；违法生产经营的

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，并处十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罚款；

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，并处货值金额十五倍以上三十倍以下罚款；

情节严重的，吊销许可证，并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

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。（依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四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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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销售者委托贮存食用农产品的，应当选择取得营业执

照等合法主体资格、能够保障食品安全的贮存服务提供者，并监

督受托方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贮存食用农产品。

（三）接受销售者委托贮存食用农产品的贮存服务提供者，

应当按照保证食品安全的要求，加强贮存过程管理。

销售和贮存场所环境、设施、设备等不符合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要

求的；销售、贮存和运输对温度、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用农产品，未

配备必要的保温、冷藏或者冷冻等设施设备并保持有效运行的；贮存期

间未定期检查，及时清理腐败变质、油脂酸败、霉变生虫或者感官性状

异常的食用农产品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

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（依据《食用农产品

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）

定期检查清理

选择合法主体资格、能够保障食品安全的贮存服务提供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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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运输

（一）自行运输或者委托承运人运输食用农产品的，运输容

器、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，保持清洁，防止污染，并符合保

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所需的温度、湿度和环境等特殊要求，不

得将食用农产品与有毒、有害物品一同运输。

（二）销售者委托运输食用农产品的，应当对承运人的食品

安全保障能力进行审核，并监督承运人加强运输过程管理，如实

记录委托方和收货方的名称或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，

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运输结束后二年。

（三）运输的温度控制：鲜肉及新鲜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冷

却到室温，在常温条件下运输时间不应超过 2 小时。冷却肉及冷

藏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将产品中心温度降低至0℃～4℃,运输过

程中箱体内温度应保持在 0℃～4℃,并做好温度记录。冻肉及冷

冻食用副产品装运前应将产品中心温度降低至-15℃及其以下的

温度,运输过程中箱体内温度应不高于-15℃,并做好温度记录。

运输食品的容器、工具和设备应当安全、无害

保持清洁，防止食品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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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食品安全自查

（一）开展食品安全自查，建立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查制

度，定期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，记录并保存

自查内容、发现的问题以及整改情况。

（二）对自查发现的问题，分析原因并立即整改。发现食品

安全事故潜在风险时，立即停止销售活动，并向所在地区（市）

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。

销售、贮存和运输对温度、湿度等有特殊要求的食用农产品，未

配备必要的保温、冷藏或者冷冻等设施设备并保持有效运行的，由县

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五千

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。（依据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

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）

运输的温度控制

定期检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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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不合格产品处置

（一）发现销售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者有证

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，应当立即停止销售，通知相关生产

经营者、消费者，并记录停止销售和通知情况。

（二）由于自身原因造成销售的食用农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

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，应当召回。

（三）对于停止销售的食用农产品，应当按照要求采取无害

化处理、销毁等措施，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。但是，因标签、标

志或者说明书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食用农产品，在采

取补救措施且能保证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继续销

售；销售时应当向消费者明示补救措施。

停止销售并报告

召回不安全食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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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应当将食用农产品停止销售、召回和处理情况向所在

地区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报告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有关

法律法规进行处理，并记录相关情况。

八、包装和标识

（一）食用农产品可以不进行包装销售，但下列食用农产品

必须包装后方可进入市场销售:

1.获得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认证的食用农

产品，但鲜活水产品、畜禽产品除外；

食品经营者未按规定公示相关不合格产品信息的，由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给予警告，并处 2000 元以上 3万元以

下罚款。经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履行后，食品生产经营者仍拒不召

回或者停止经营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食品

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。（依据《食品安全抽样检

验管理办法》第四十七、四十八条）

采取无害化处理、销毁等处置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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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食用农产品；

3.已经取得注册商标的食用农产品;

4.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需要包装的食用农产品。

（二）销售的食用农产品按照规定应当包装或者附加承诺达

标合格证等标识的，须经包装或者附加标识后方可销售。包装物

或者标识上应当按照规定标明产品的名称、产地、生产者、生产

日期、保质期、产品质量等级等内容；使用添加剂的，还应当按

照规定标明添加剂的名称。

无公害农产品 绿色食品 有机农产品

使用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食用农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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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食用农产品标签所用文字应当使用规范的中文，标注

的内容应当清楚、明显，容易辨识，方便查验和追溯，不得含有

虚假、错误或者其他误导性内容，不得涉及疾病预防、治疗功能。

（四）销售未包装的食用农产品，应当在摊位（柜台）明显

位置如实公布食用农产品名称、产地、生产者或者销售者名称或

者姓名等信息。产地标示到市县一级或者农场的具体名称。

零售畜禽产品的,应当在销售场所明示屠宰厂名称和畜禽产

品检疫合格证明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（销售凭证）。

（五）销售转基因动植物、微生物或者其产品的，其标签标

识应当标注“转基因××”。

按照规定包装或者附加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标识

在摊位（柜台）明显位置如实公布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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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进口食用农产品的包装或者标签应当符合我国法律、

行政法规的规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，并载明原产地，境

内代理商的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。

销售者未按要求标明食用农产品相关信息的，由县级以上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；拒不改正的，处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。

（依据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》第三十八条）

标注“转基因××”信息


